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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县财政衔接资金支持脱贫劳动力跨省和

跨市转移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

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工作，将就业帮扶各项政策落实到位，

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＜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冀财农〔2021〕26 号)要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落实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帮扶对象)跨省

和跨市转移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有关事项制定以下方案。

一、补助政策

上年度 10 月 1 日-次年度 9 月 30 日期间在市外稳定就业 3

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)，可按照标准给予一

次性交通补助，具体补助标准为：到省外务工的发放一次性交通

补助 500 元、市外省内务工的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 300 元。补助

资金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为简化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交通生活补助申请资料，确保脱

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转移就业人口能及时精准享受交通

补贴政策，申领人申领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个人申请：需个人提交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

象）转移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个人申请（附表 1）；本人身份证

复印件和社保卡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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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用人单位出具的务工证明：要明确单位地址、单位性质以

及申领人务工时间或者提供本人社保缴费记录。无法提供单位出

具务工证明的需提供期间至少 3 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（银行打印)

作为稳定就业的依据。

3.以村为单位申报，并在村公示栏进行公示 10 天，并留存

照片。申请资料由各镇人民政府审定后统一上报县乡村振兴局、

县人社局审核，审核无误后由县乡村振兴局及时按程序拨付资

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把握标准和原则，对不符

合条件享受交通补贴的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帮扶对象)要做好解

释工作，取得支持和理解。

2.县乡村振兴局、县人社局要重点抽查、核实该类人员身份

的真实性，如发现弄虚作假、政策把关不准的将依法依规对相关

人员追究责任。

3.各镇人民政府要将《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

转移就业交通补贴申请表》、《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

对象）转移就业交通补贴申报汇总表》、《清河县乡镇脱贫劳动

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转移就业交通补贴台账》等上报县人社局

留存。

4、强化资金监管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县级乡村振兴、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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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、审计等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责任，把加强财政衔接资金监督

检查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，为财政专项衔接资金安全、规范、有

效使用保驾护航。

附件：1.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转移就业

交通补贴申请表

2.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转移就业

交通补贴申报汇总表

3.清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转移就业

交通补贴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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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清河县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帮扶对象)转移就业

交通补贴申请表

脱贫劳动力姓名 身份证号码

联系电话 就业地址

申请补贴

金额(元)

省内市外 300 元 

省外 500 元 

申请人就业情况

年 月开始，在 省 市 (单位名称)

上班，累计就业 个月，每月工资 元。本人对上述转移

就业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,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村委会意见

本村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我村转移就业人

员： 申请交通补贴情况进行公示，无异议。

村委会(盖章)

年 月 日

镇审核意见

镇人民政府(盖章)
年 月 日

注:一式三份，上报一份，镇、村委会各存一份。



- 6 -

附件 2

清河县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帮扶对象)交通补贴

申报汇总表

乡镇名称

省外务工就业人数 交通补贴 ¥：

省内市外务工就业人数 交通补贴 ¥:

镇

审核意见

经核实，我辖区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中共有 人转移

就业，符合相关交通补贴政策，申报交通补贴 元。

经办人签字:

主要领导签字:

年 月 日

县乡村振兴局

审核意见 盖章

年 月 日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审核意见 盖章

年 月 日

备注

注:一式四份，上报三份，镇自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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